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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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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3年7月4日 星期二

通緝犯許智峯在國安法生效後，因
被控藐視罪及干預、騷擾及妨礙執行職
責的立法會人員等9罪，於2020年11月
向法庭訛稱為 「公務」 赴丹麥獲准離
境，自此一去不返。藏身澳洲的許智峯
繼續活躍在社交平台發帖抹黑中央及特
區政府，頻頻在澳洲的華人地區「播
獨」，勾連當地電台播放 「黑暴」 歌，
並糾眾在悉尼中國領事館前集會煽動反
華，日前更在網絡平台上載帖文，揚言
要讓曾參與止暴制亂的警察、懲教、律
政人員、法官等人付出代價，舉報行動
勾結竄逃在日、台、英等反中亂港分
子。許智峯行徑已令澳洲當地華人十分
厭惡，去年8月在澳洲的一間茶餐廳內
被一名華人指罵潑水。

被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兩發聲明脫離
家公媳婦關係的袁弓夷，在2019年黑暴
期間多次前往美國游說時任美國總統特
朗普制裁中央政府，終至同年7月美國
國會通過所謂的 「香港自治法」 。袁離
港後在加拿大與其他竄逃「獨」輩籌組亂
港組織 「香港議會選舉籌備委員會」 ，
聲稱代表港人向外國政府游說，企圖干
擾香港的選舉制度等涉違國安法。

勾連反華組織乞求所謂「制裁」
在黑暴期間勾結 「港獨」 分子組成

所謂 「國際線」 的海外組織 「香港民主
委員會」 HKDC的執行總監郭鳳儀，自
中五畢業後一直身處海外留學，在黑暴
期間以 「家樂牌通心粉」 的連登賬戶三

次發起G20全球登報眾籌，不斷勾連海
外反華組織支援香港境內反中亂港分
子。2020年郭鳳儀成立紐約大學香港學
生倡議組，組織港生反華，2021年加入
HKDC，去年出任執行總監，與HKDC
董事學聯前秘書長、2014違法佔中骨幹
周永康，在美國向反華眾議院議員倡議
修改《美國競爭法案》干涉香港國安法
的法律條文，終致《美國競爭法案》於
去年3月通過修改版本。

「港獨」 政黨 「香港眾志」 的前主
席羅冠聰，在國安法實施頒布前已離
港，頻頻在美、英、台的大學校園和民
間組織遊走，籌組反華活動撈政治油水
維生。羅於2020年7月竄逃倫敦乞見美
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要求制裁中國；並

於2021年4月煽動歐洲議會暫停《中歐
投資協定》，同年12月出席拜登政府的
所謂 「民主峰會」 ，配合做小丑戲抹黑
香港國安法。

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2021年宣布退出公民黨後，曾到英國再
轉去加拿大，2021年7月成為美國哈佛
大學甘迺迪學院亞洲學人，以學者身份
發表抹黑香港國安法文章，乞求各國政
府 「制裁」 國家及特區政府。

前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與郭鳳儀
上月出席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的一個抹黑「一國兩制」及香港國安法的
聽證會，乞求美國國會制裁處理香港國
安法案件的司法人員、「攬炒巴」劉祖廸
及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則藏身英國，

活躍在社交平台發表煽動帖文；出席境
外組織會議要求「制裁」及抹黑國家和特
區政府。 大公報記者施文達、李斯達

亂港分子逃竄 勾外力變本加厲

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三年，，反中亂港分子相繼被拘捕或竄逃外國反中亂港分子相繼被拘捕或竄逃外國。。然而然而，，竄逃分竄逃分

子子 「「亂心不死亂心不死」」繼續與外部敵對勢力勾結繼續與外部敵對勢力勾結，，肆意抹黑香港國安法肆意抹黑香港國安法，，乞求外國對國乞求外國對國

家和香港實施制裁家和香港實施制裁，，利用利用 「「軟對抗軟對抗」」煽動仇恨煽動仇恨。。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昨日公布通緝八名潛逃海外的亂港分子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昨日公布通緝八名潛逃海外的亂港分子，，包括三名前立法包括三名前立法

會攬炒派議員許智峯會攬炒派議員許智峯、、羅冠聰和郭榮鏗羅冠聰和郭榮鏗，，他們分別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他們分別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嚴重危嚴重危

害國家安全害國家安全。。警方就每名被通緝者懸紅警方就每名被通緝者懸紅100100萬元萬元，，呼籲市民就相呼籲市民就相

關人等或案件提供消息關人等或案件提供消息。。警方回覆警方回覆《《大公報大公報》》表示表示，，歡迎本地和海外人士向國安歡迎本地和海外人士向國安

處提供有關竄逃分子的資料處提供有關竄逃分子的資料，，若舉報資料屬實及滿足獲得懸紅條件若舉報資料屬實及滿足獲得懸紅條件，，可獲得懸紅可獲得懸紅

獎金獎金。。特區政府支持警方國安處通緝八人特區政府支持警方國安處通緝八人，，保安局表明會追究八人在香港黨羽保安局表明會追究八人在香港黨羽。。

國安公署支持香港警方行動國安公署支持香港警方行動，，發聲明表示發聲明表示 「「正義不會遲到正義不會遲到，，更不會缺席更不會缺席。。」」

大公報記者大公報記者 趙明新趙明新

國安通緝令

通 緝懸 紅
各100萬

正義不會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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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上月22日報道，
多位政界和法律界人士認為香
港國安法具有 「域外效力」 ，
呼籲有關部門盡快將潛逃海外
的反中亂港分子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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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表警方國安處總警司李桂華表
示示，，因應反中亂港分子在潛逃海外因應反中亂港分子在潛逃海外
後仍作出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後仍作出各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為，，警方早前獲法院批准發出拘捕警方早前獲法院批准發出拘捕
令令，，通緝八人通緝八人，，包括男子許智峯包括男子許智峯、、
羅冠聰羅冠聰、、郭榮鏗郭榮鏗、、袁弓夷袁弓夷、、任建任建
峰峰、、劉祖廸劉祖廸、、蒙兆達及女子郭鳳蒙兆達及女子郭鳳
儀儀。。李強調警方已掌握他們的犯罪李強調警方已掌握他們的犯罪
證據證據，，就每名通緝人懸紅就每名通緝人懸紅100100萬萬
元元，，賞格有限期至明年賞格有限期至明年77月月22日日。。他他
續指續指，，懸紅屬於嚴重罪行常見做懸紅屬於嚴重罪行常見做
法法，，是希望對通緝人達至是希望對通緝人達至 「「滿意的滿意的
檢控檢控」」，，有助將他們送上法庭有助將他們送上法庭，，又又
舉例指通緝人除經合法途徑回港舉例指通緝人除經合法途徑回港，，
還可能用其他人的身份或偷渡還可能用其他人的身份或偷渡，，因因
此懸紅是有需要和合理此懸紅是有需要和合理。。

勾外力續煽勾外力續煽「「獨獨」」危害國安危害國安
其中其中，，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

智峯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罪行最智峯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的罪行最
多多，，包括煽動分裂國家罪包括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顛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勾結外國或者境外
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許潛逃前涉許潛逃前涉
及四宗刑事案件後獲准保釋及四宗刑事案件後獲准保釋，，但他但他
於於20202020年年1212月以虛假行程表等資料月以虛假行程表等資料
向法庭申請離港到丹麥外訪向法庭申請離港到丹麥外訪，，其後其後
宣布宣布 「「流亡流亡」」。。警方指他在香港國警方指他在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多次在海外鼓吹安法實施後多次在海外鼓吹 「「港港
獨獨」」、、 「「台獨台獨」」及意圖推翻國家根及意圖推翻國家根

本制度本制度，，又請求外國對國家和特區又請求外國對國家和特區
政府進行所謂政府進行所謂 「「制裁制裁」」及採取其他及採取其他
敵對行動等敵對行動等。。

前香港眾志秘書長羅冠聰涉嫌前香港眾志秘書長羅冠聰涉嫌
干犯煽動分裂國家罪干犯煽動分裂國家罪、、勾結外國或勾結外國或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他於香他於香
港國安法實施前已畏罪潛逃港國安法實施前已畏罪潛逃。。警方警方
指他在海外勾結反華組織及多次舉指他在海外勾結反華組織及多次舉
行公開集會等行公開集會等，，鼓吹鼓吹 「「港獨港獨」」，，同同
樣請求所謂樣請求所謂 「「制裁制裁」」等行為等行為。。

至於商人袁弓夷至於商人袁弓夷，，涉嫌干犯顛涉嫌干犯顛
覆國家政權罪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勾結外國或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其餘五人包括其餘五人包括
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前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前法前法
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綽號綽號 「「攬炒攬炒
巴巴」」的劉祖廸的劉祖廸、、前職工盟總幹事蒙前職工盟總幹事蒙
兆達兆達、、在美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執在美組織香港民主委員會執
行總監郭鳳儀則涉嫌干犯煽動分裂行總監郭鳳儀則涉嫌干犯煽動分裂
國家罪國家罪、、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國家安全罪。。

捐款或轉載帖文捐款或轉載帖文 有有刑責風險刑責風險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洪毅表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洪毅表

示示，，根據香港國安法第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43條條，，當局當局
有權凍結有權凍結、、限制限制、、沒收及充公危害沒收及充公危害
國安家全的人的資產國安家全的人的資產，，並強調任何並強調任何
人以任何形式人以任何形式，，例如透過網上平台例如透過網上平台
籌款籌款，，以金錢資助他人危害國家安以金錢資助他人危害國家安
全活動均有可能觸犯法例全活動均有可能觸犯法例。。

大公報記者追問若市民捐款支大公報記者追問若市民捐款支
持被通緝者持被通緝者、、在社交平台關注或轉在社交平台關注或轉
載他們的帖文會否負上刑責載他們的帖文會否負上刑責？？李桂李桂
華認為被通緝者舉行眾籌或發帖華認為被通緝者舉行眾籌或發帖
文文，，主要是為了錢或爭取政治籌主要是為了錢或爭取政治籌
碼碼，，又指他們的帖文大多涉及煽動又指他們的帖文大多涉及煽動
意圖意圖，，甚至鼓吹違反香港國安法甚至鼓吹違反香港國安法，，
因此若市民付款或轉載這些帖文因此若市民付款或轉載這些帖文，，
存在刑責風險存在刑責風險，，呼籲勿以身試法呼籲勿以身試法。。

香港國安法具有香港國安法具有「「域外效力域外效力」」，，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日前對《《大公報大公報》》
表示表示，，警方會根據每宗案件的實際警方會根據每宗案件的實際
情況情況，，依法循不同途徑追查逃犯的依法循不同途徑追查逃犯的
下落下落；；並會綜合考慮各項因素並會綜合考慮各項因素，，採採
用最合適的方法執法用最合適的方法執法，，特區政府會特區政府會
把握任何機會依法緝拿有關逃犯歸把握任何機會依法緝拿有關逃犯歸
案案，，不容許他們逍遙法外不容許他們逍遙法外。。特區政特區政
府發言人和保安局均表示警方有責府發言人和保安局均表示警方有責
任依法追究潛逃海外任依法追究潛逃海外，，並涉嫌干犯並涉嫌干犯
香港國安法罪行的人香港國安法罪行的人，，全力支持依全力支持依
法將他們緝捕歸案法將他們緝捕歸案。。

警方通緝警方通緝88名外逃反中亂港分名外逃反中亂港分
子子，，被列入通緝名單的羅冠聰昨天被列入通緝名單的羅冠聰昨天
在社交平台承認在社交平台承認，，消息令人很緊消息令人很緊
張張，，畢竟再次被盯上畢竟再次被盯上，，聲稱日後會聲稱日後會
更慎重地選擇出訪更慎重地選擇出訪、、外遊的地方外遊的地方，，
亦更保障自己個人私隱亦更保障自己個人私隱。。

國安處依法追緝
八逃犯

許智峯（41歲）

罪 名：煽動分裂國家罪、煽動顛
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自2021年3月開始：聯同他人發起
「2021香港約章」 ，並多次透過社交
媒體平台鼓吹 「台獨」 、 「港獨」 及
推翻國家根本制度。

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社交媒
體發布帖文，請求外國對國家及特區
政府進行 「制裁」 及採取其他敵對行
動。

羅冠聰（29歲）

罪 名：煽動分裂國家罪、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2020年7月至2022年11月：多次透過
參與聽證會、會見外國政客、接受媒
體訪問、發表公開信、參與聯署、在
社交媒體上發布帖文或影片等不同形
式，鼓吹將特區政府從國家分離出
去、請求外國對國家及特區政府進行
「制裁」 、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
動。

郭榮鏗（45歲）

罪 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

2021年9月：在一份境外組織發表的報
告撰文，支持報告中請求各國政府對
國家及特區政府進行 「制裁」 、封鎖
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一系列 「政策
建議」 。

2022年12月：出席一個境外組織會議
時，亦呼籲對特區政府進行金融制裁
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袁弓夷（74歲）

罪 名：顛覆國家政權罪、勾結外
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2020年7月至2023年5月：多次透過不
同的平台和形式，請求外國對特區政
府官員及司法人員進行 「制裁」 ，及
對特區政府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2022年7月至2023年5月：為籌組一個
名為 「香港議會」 的政權機關而發動
「公投」 ，以圖實施 「自決」 及顛覆
國家政權。

任建峰（46歲）

罪 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

2022年11及12月：會見外國官員以慫
慂外國對特區政府官員進行 「制
裁」 。
2023年5月：出席一個外國官方機構舉
行的聽證會時，請求外國對特區政府
的司法人員和檢控人員進行 「制
裁」 。

劉祖廸（29歲）

罪 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透過各
類平台及建立「攬炒團隊」，持續請
求外國對國家及特區政府進行 「制
裁」 、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蒙兆達（51歲）

罪 名：煽動分裂國家罪

2022年6月：出席一個境外組織會
議，抹黑中央及特區政府，並鼓吹
將特區政府從國家分離出去。

郭鳳儀（26歲）

罪 名：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以 「香
港民主委員會」 要員身份於外國出
席會議及活動，並會見外國政客及
政府官員，以請求對國家及特區政
府進行 「制裁」 、封鎖及採取其他
敵對行動。

8人觸犯罪行最高刑罰
煽動分裂國家罪：
5至10年有期徒刑

顛覆國家政權罪：
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5至10年有期徒刑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